马克思主义学院2022级学生转专业工作方案

为充分发挥学生特长，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根据《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全日制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》（湘财院校发[2019]127号）、《关于学生转专业的补充规定》（湘财院校发[2020]19号）和《关于2022级新生转专业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等文件规定，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组织领导
学院成立2022级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、转专业监察小组，负责统筹安排和监督学院转专业工作。
1、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
组  长：李茂平
副组长：于文龙
成  员：梁也   罗财喜  杨培根  张本青  赵丽
负责根据学校要求制定考核方案，接受学生咨询与报名；组织转专业考核以及提交拟接收学生名单；课程学分认定等。转专业办公室设校办公楼224室。
2、转专业监察小组
组  长：刘振强
副组长：王诗卉
成  员：贺诗琼 周奕  周雄艳 杨沈（2022级思想一班学生）  刘丹炫（2022级思政二班学生）
负责监督学院转专业工作、处理学生有关转专业的申诉等。
二、转专业基本条件
(一)申请转入我院学生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：
1、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，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理论素养；
2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有浓厚的学习兴趣；
3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在校期间未受过任何处分；
4、非职高对口类、休闲体育类、中外合作办学类学生。
(二)申请转出我院的学生，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：
1、学生确有某种特长，并有充分依据说明其对拟转入专业有特殊兴趣爱好和才能的；
2、学生入学后因患某种疾病或生理缺陷，经学校指定的医疗单位检查证明，不能在原专业学习，但尚能在本校其他专业学习的；
3、经学校认可，学生确有特殊困难，或非本人原因，不转专业则无法继续学习的；
4、学生复学后，若原专业停招，可根据学生意愿，转入原专业相近的专业学习；
5、经学院转专业领导小组和监察小组讨论决定适合转出的学生。
三、工作流程
1、2022年11月22日，马克思主义学院官网发布《马克思主义学院2022级学生转专业工作方案》，开通咨询专线，接受学生咨询。
2、申请转出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学生应于12月2日前提交《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生转专业申请表》（见附件1）至马克思主义学院教科办，经学院审核后转交拟转入学院审核。
3、申请转入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学生将《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生转专业申请表》提交至当前所在学院，经所在学院审核同意后转交马克思主义学院教科办。
4、学院将于12月中下旬对申请转入学生进行考核，考核由笔试+面试组成，笔试成绩和面试成绩各占50%。其中，笔试环节主要考查学生的基本政治素养和对党基本理论知识、时事政治的理解认识；面试环节主要考查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、临场应变能力和综合素质水平。考核具体时间及注意事项以马克思主义学院教科办电话通知为准。
5、学院按综合成绩排名确定拟转入专业学生名单，名单经教务处复审后在马克思主义学院网站和办公系统公示一周。
    6、经学校审定后，转专业学生根据教务处通知办理相关手续。

联 系 人：赵老师、梁老师
联系电话：0731-8881106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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